附件4：
保证金承诺函
致：华贯建设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我方报名参加由贵方组织的华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贯公司”）预重整案重整投资人招募，并自愿根据招募公告规定在指定期限内通过京东司法拍卖平台系统在我方竞买人账户内锁定相应资金作为应缴的保证金并在竞价成功后由平台转入管理人指定账户冲抵部分价款，保证金为人民币6,000,000.00元（大写：陆佰万元整）。对此，我方承诺如下：
1、 [bookmark: bookmark1]我方将严格执行《保密承诺函》和《华贯建设有限公司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竞买公告》《竞买须知》（简称“招募公告”）等与本次招募有关的全部内容。
2、 我方将本着平等、自愿、互利之原则参与本次招募，不得做岀任何对中城建公司或贵方造成损失的行为。
[bookmark: bookmark2]三、	我方承诺履行贵方发布的招募公告中确定的招募流程、保证金处理条款等所有内容。
[bookmark: bookmark3]四、	我方如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自愿接受贵方按照招募公告规定没收我方缴纳的保证金，并自愿承担其他相关法律责任。
[bookmark: bookmark4]五、	我方如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且在报名期限内放弃参与投资竞价或我方参与竞价未中选，则我方缴纳的投资保证金请退还至以下账户：
户名： 	;
账号： 	;
开户行： 	。
[bookmark: bookmark5]六、	我方明确知晓投资保证金存放于贵方账户期间不计付利息和其他孳息，同意贵方无息退还投资保证金。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bookmark6]说明：1.为保障资金安全，上述账户不能为私人账户。
[bookmark: bookmark7]2.如因上述账户信息有误或信息变更未及时通知导致保证金无法退还或丢失等一切后果由重整投资人自行负责。
[bookmark: bookmark8]3.如重整投资人未及时收到退回款项，请及时与管理人联系。

